國立臺東大學因應流感大流行備援人力調配計畫

95年8月14日核定

96年8月24日修正

98年5月21日修正

壹、依據：

教育部95年5月22日台人(一)字第0950068267B號書函、96年7月17日台人(二)字第0960094301B號書函、98年5月8日台人(二)字第0980073044B號書函辦理。

貳、目的：

因應流感大流行隨時可能發生，國內如發生禽畜類傳染至人或境外移入之疑似病例，極有可能爆發大規模人傳人情形（H5N1流感），為因應疫情蔓延時，本校仍能保有基本人力維持正常業務運作及配合防疫需求，特訂定「國立臺東大學因應流感大流行備援人力調配計畫」（以下簡稱本計畫）。

參、「定義標準」：

「政府機關及公務人員因應流感大流行發生採行措施建議表」所列B級疫情（國內出現新亞型流感病毒之人傳人聚集事件）及C級疫情（國內新亞型流感病毒造成持續性傳染）發生時。

肆、計畫範圍：

一、人力分組：

（一）各單位人力，採「隔週上班」分組方式上班，但主管人員不納入。

「隔週上班」，以各單位人力二分之一為原則，並以十天為基準，若先行輪休未上足實際上班天數者，於流感大流行疫情全面解除後，請自行加班或利用例假日補足上班天數。

（二）依業務輕重緩急，各組人力相互支援。

二、人力分散：

（一）校長、副校長分開辦公。

（二）經衛生機關列為通報病例者（包括經專家委員會審查為可能、疑似或待審病例），視實際需要情形，規劃採行部分員工居家辦公。（惟若非上述經衛生機關列為通報病例者，為免影響人力調派，目前仍不宜採行員工居家辦公）

三、業務備份與人力替代：

（一）各單位對於重要之業務，應每日製作備忘錄及檔案備份另行存放，並指定保管人員。於流感大流行疫情全面解除後，備忘錄及檔案備份請列冊銷毀。

（二）各單位先行備妥「隔週輪休」人員名冊，以避免同單位人員同時遭隔離時，影響業務之進行。

（三）各業務所用空白表單應以電腦建立，無法建立之表單應列出清單。

（四）各單位重要業務，應建立代理人力支援序列。

（五）同單位人員全數隔離時，得視現有各單位人員專長調整支援，各該單位及人員不得拒絕。

四、其他規定：

（一）員工如有發燒超過37.5。者，即刻通報健康中心（分機：1220、1221），並請員工至健康中心複測，並對其病情追蹤瞭解。必要時應送請相關地區醫療院所進一步檢驗，檢驗結果如確認其為A型流感病毒，且亞型為H1、H3以外之病症者，或現為H1、H3亞型，但現行流行性感冒疫苗未能提供足夠保護力者，應強制其就醫及隔離。強制隔離就醫期間，依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4條規定核給公假。

（二）各單位業務研商請盡量以電話、E-mail、MSN或傳真聯繫，避免人員近距離接觸。

（三）公文書派專人於指定地點交換遞送陳判。

伍、計畫進度：

一、人力分組：各單位人力分組，於本計畫奉　校長核定後即刻進行。

二、人力分散：校長綜合疫情緊急應變小組會議及各方資訊，研判後下令實施。

三、業務備份：各單位對重要業務製作工作備忘錄、重要檔案備份及指定保管人員、重要表單備份等工作，俟本計畫奉　校長核定後即刻進行。

陸、查核與獎懲：

各單位執行本計畫之進度、成效逐一檢討，對於執行不力之單位或人員予以督促改善，必要時應建請　校長對相關人員予適當處分。

各單位辦理本業務著有績效之人員，得優予獎勵或列入年終考績之重要參據。

柒、本計畫視疫情狀況，奉校長指示時生效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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